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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科 学 院 文 件 
 

 

科发人字〔2015〕70号 

 

 

中国科学院关于印发《中国科学院 
创新交叉团队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院属各单位、院机关各部门： 

现将《中国科学院创新交叉团队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 中国科学院  

2015 年 5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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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创新交叉团队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中国科学院人才培养

引进系统工程”的意见》（科发人字﹝2015﹞64 号），推进新兴学

科发展、学科交叉和交流合作，加快骨干科技人才的成长，我院

将支持一批跨单位、跨学科领域的优秀中青年人才组成创新交叉

团队（以下简称“团队”）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遴选条件及方式 

第二条  团队应由不少于 5 位学科交叉、优势互补、不同单

位的优秀中青年人才组成，开展交叉学科的创新研究。主要支持

我院科技人才与国内院外高校、科研机构或企业等开展合作。 

第三条  团队负责人应为我院聘用的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，

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；团队负责人所在单

位为依托单位；团队其他成员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

务，有较好的发展潜质，其中至少有 2 位成员应来自院外单位。 

第四条  团队应具有清晰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计划，拟开展的

交叉合作研究工作应具有跨学科、跨领域特点，并具有较强的创

新性和较好的可持续性。 

第五条  依托单位根据“一三五”规划的重要方向和人才队

伍发展需求，结合新兴交叉学科发展、重要科研平台和大科学工

程建设等组建团队，组建方案经依托单位学术委员会论证，并经

合作单位审核同意后报人事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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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人事局组织专家进行团队评审、遴选工作，评审专

家组应不少于 9 位（主要从院评审专家库中产生）。评审结果由

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 

第三章  经费支持与管理 

第七条  院支持团队人才专项经费 100 万元，主要用于科研

合作、人员互访和人才培养等。项目执行期为 3 年（从获得拨款

支持年度算起），经费按年度预算下拨。 

第八条  依托单位不得对院支持经费提取管理费，不得转移

到依托单位之外使用。团队负责人和成员应实事求是做好年度经

费预算，确保年度预算执行率。对年度预算执行较差的团队，院

将视情况核减支持经费。 

第九条  相关经费的使用与管理须严格执行国家和院的有

关财务规章制度，并接受院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。 

第四章  日常管理与评估 

第十条  依托单位应与团队负责人签订《中国科学院人才计

划管理协议》，并视情况与其他成员签订必要的合作协议，以明

确团队成员的职责、义务、知识产权归属等。依托单位负责团队

执行期间的日常管理、支撑服务和年度考核，对未开展实际工作

的团队可以暂停或予以解散，对执行期内出现的重大问题和情况

需及时报人事局协商解决。 

第十一条  团队负责人负责团队的具体管理，督促成员按计

划完成承担的工作，对不合适的或不积极参与团队工作的成员要

及时予以调整，并报依托单位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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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对团队成员或负责人出现学术不端行为或其他

严重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院将取消其团队成员资格

或取消该团队，并视情况收回相应支持经费。 

第十三条  因依托单位管理不善，导致团队不能按计划完成

任务的，将追究用人单位的管理责任，并收回院支持的全部支持

经费。对造成严重影响的，将在全院进行通报，并暂停该单位的

申报资格。 

第十四条  团队执行期满后，人事局组织专家对团队进行终

期评估。评估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不合格。院对不合格

团队将视情况追还支持经费。 

第十五条  团队发表交叉合作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，应以适

当方式注明得到中国科学院创新交叉团队项目资助（“创新交叉

团队”英文名称为：CAS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Team）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人事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中国科学院办公厅 2015 年 5月 25日印发 

 


